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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司函〔2022〕1 号 

 

关于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 62 号建议的答复函 

 

团市委： 

    孙晶晶代表《关于推进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建议》已收悉，

经我局认真研究后，提出如下协办意见： 

一、依托职能，扎实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 

    一是积极发挥指挥协调优势。借助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立在司法局的工作优势，积极发挥其指挥、协调的

作用。将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重点普法内容列入年

度普法目录中，结合各自工作职责有针对性的开展青少年加强法

治宣传教育，确保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各项工作顺利完成。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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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组织网络优势。不断加大青少年法治教育全社会关注、

参与的力度，市司法局在构建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

三级法治教育网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所、法律服务所、

人民调解委员会、社区矫正工作站、法律援助工作站等作用，开

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法治宣传，营造了浓厚的青少年法治宣传教

育活动氛围。三是主动发挥法律专业优势。不断增强青少年法治

教育的力量，市司法局积极组织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律师、公证

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士，投入到青少年法治宣传教

育活动。全市中小学校实行聘请政法干警担任法治副校长、法治

辅导员制度。目前，全市 652 所中小学校，中小学法治副校长、

法治辅导员配备率 100%，其中司法所所长占 45.3%，举办校内外

普法公开课、法律讲座、模拟法庭等活动千余场次，受教育师生

近 3 万余人。 

    二、围绕特色，全面突出青少年法治教育亮点 

一是持续放大品牌宣传效应。继续做好“豆娃说法”系列动

漫作品宣传工作。利用豆娃卡通的可爱形象的吸引力和动漫片的

趣味性在青少年中开展普法宣传，进一步提升青少年法治宣传教

育实效。专门制作了《豆娃说法之司法行政系统扫黑除恶》动漫

宣传片，引导群众及青年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人民战争”。二是

努力发挥法治实践基地作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为淮南法

治文化馆授牌，授于“青少年教育基地”，成为全市唯一一所法

治教育类基地，并成为我市青少年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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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2021 年以来，全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在严格落实疫

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同时，接待大、中、小学生 2000 余人次，

参馆活动 42 场次。三是频繁开展特色亮点活动。推动未成年人

相关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年度清单，报备年度普法责任制落实

情况，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协调教育部门组织全市近

万名中小学生参加“全家总动员 共学民法典”线上法律知识竞

答活动，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日常学法、线上考法。 

三、做好维权，依法落实青少年合法权益保障 

一是切实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认真开展青少年法律援助

工作，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畅通青少年维权途径，不断完善

儿童法律援助便民措施。充分发挥 12348 法律热线平台，面向全

市提供全年 365 天每天 24 小时不间歇热线服务。让广大青少年

及其家长可以非常方便地进行法律咨询，解决法律咨询问题。全

市在共青团、妇联、学校等组织共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204 个，

法律援助联系点 1083 个，能够很好的为青少年服务。二是加强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管理。按照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教

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的原则，认真做好矫治、

帮教、保护等工作。目前，我市现有在矫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 2

名。首先严格保密信息。在社区影响评估阶段，保护未成年被告

人合法权益，注意调查方式、方法。实施社区矫正期间，保护未

成年社区矫正对象身份，矫正宣告不公开进行，学习教育单独开

展，矫正档案严格保密和管理。其次加强行为监管。除对未成年



― 4 ― 

社区矫正对象的特殊保护外，坚持严格要求其定期报告、教育学

习和公益活动，将监督管理规定落到实处，进一步提高未成年社

区矫正对象的遵规守纪意识。第三注重教育帮扶。根据未成年社

区矫正对象身心特点，注重正面引导、个别沟通和平等交流，以

文化讲座、心理辅导、法律援助等活动形式，实现教育入心、入

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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